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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受文者：
	各會員公司

	主旨：
	「保安控管人及危險物品認知訓練」複訓課程訂於115年03月30、31日，
共2梯次，請各學員準時參加。

	說明：
	

	一、
	依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35條規定，保安控管人證書2年到期，請於限期內報名參加本次「保安控管人及危險物品認知訓練課程」複訓課程，名額有限，請盡速報名。如證書已過期，或 貴司原參訓人員離職者，請另指派人員報名參加初訓課程。

	二、
	上課費用：會員NT$600元／人 (包含講義等費用)
繳費期限：報名經確認後5個工作天完成繳費(★請勿先行繳費!!!!)
匯款：戶名「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」，

帳號「合作金庫松興分行0899-705-058-931」請匯全額勿扣除手續費。

	三、
	上課時間：115年03月30日(一) 及03月31日(二) (08:40~16:30)

	四、
	報名日期：每班僅限80名額，自即日起至額滿為止。
Google表單：https://forms.gle/1h9sJb3q77m2BDmv5
傳真報名者請來電確認是否報名成功

	五、
	上課地點：航警局台北分局 4 樓禮堂(台北市敦化北路 409 號)

	六、
	新入會之承攬業者如需自行辦理進倉者且未曾受訓者請報名初訓；正籌備申請或重新驗證AEO之業者(依據優質企業認證及管理辦法第19條第2項規定須有RA資格)請盡速報名。

	七、
	★課程申請異動及退款須知：依據本會106/05/14教育委員會議紀錄辦理)
★班級異動：因個人因素申請變更班級，請於課前三週提出，如因額滿無法異動，可協助辦理退款。

★退費標準：完成上課報名繳費後，因個人因素不能出席課程，可申請退費。
1.於課前7個工作天提出，可全額退款。

2.開課日前1~6個工作天提出申請，需扣除行政費用並退還所繳費用三分之二。

3.開課後不予退費。


正本: 各會員公司
副本: 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
理事長  羅 文 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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